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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审查员的意见通知书通常都会使用对比

文件与公知常识。公知常识与对比文件的不同是前者有审查员难

以查找或认为没必要查找的特点，所以使得审查意见与决定中没

有或少有公知常识。但这项内容的缺少容易导致申请人质疑公知

常识所对应的技术内容是否为公知常识，随之判定审查员的审查

意见缺少根据，如果这种质疑较为强烈，申请人就会认为专利审

查缺少公正性。所以，审查员对公知常识的理解与正确使用十分

重要。

一、分析公知常识的本质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审查员通常都要判断专利申请是否具备

创造性，同时判断其现有技术，例如对比文件中的公知常识。在

专利法中，对公知常识的细则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有《专利审

查指南》在描述发明与创造性判断时候列举出了公知常识。在判

断要求保护发明且对技术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时规定，下面的

情况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技术启示，其中所述区别特征主要为公

知常识。如在本领域中解决重新确定技术问题的通用技术方式，

或者借助教材书解决重新确定的问题的技术方式。在此背景下可

以明确公知常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公知常识属于创

造性判断的技术启示，如果其中的区别技术特征是公知常识，那

么发明就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具备创造性；其次就是不论是惯用

方式还是技术方式，公知常识都需要与对比文件内容统一，这是

技术事实；最后就是公知常识需要在教科书中披露，即为借助证

明形式来进行体现。

另外，专利审查指南没有对公知常识内涵进行阐述，只规定

了公知常识的证据载体，将其称为“公知常识性证据”。例如在

复审请求合议审查中，合议组可以适当引入所属技术部分的公知

常识，还可以补充词典和技术手册中的公知常识数据。在专利无

效程序中证据问题规定对公知常识性证据有运用了与上述统一的

表述。这些内容虽然间接限制了公知常识的表现形式，但规定的

重点只是证据的载体和类型。基于此，可以认为公知常识的本质

是可以借助证据来进行证明。

二、公知常识是否需要证明逻辑推理

公知常识是一种可以证明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其需要被

证实。从专利审查规定角度分析，公知常识虽然没有精准定义，

但技术人员需要具备“获知”与“既能”的能力。既然如此，从

公平角度分析，技术人员不需要对申请人员做出准确证明，因为

创造性判断主体是技术人员，而公知常识的认定主体也是技术人

员，不论是审查人员或申请人，都需要站在技术角度来评判专利

申请的是否具备创造性，哪一方没有达到这一标准都不应承担相

应的证明责任，否则双方都会消极对待，进而导致专利审查程序

出现错误的导向。

三、提升专利审查程序中的公知常识证明责任对策

1、增强依法行政的审查理念

针对于公知常识中的证明责任，专利审查指南需要进行明

确规定。申请人如果对审查员提出有关公知常识的问题，审查人

员需要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同时还需要向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证据

来进行证明。依照这一规定，审查员如果不能说清公知常识的内

容，这样针对于复审合议组来讲，就会增加败诉的风险，而对于

审查员来讲，就会增加驳回的风险，进而影响专利审查程序的顺

利进行。所以，对有争议的公知常识来讲，审查员需要依照专利

审查指南来认真分析，借助证明结合的模式来给出完善的审查意

见，切不可以部分申请人滥用证明责任的权利来否定申辩内容。

另外，专利审查部分需要定期对审查人员进行培训，这是落实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需求。

2、全面明确审查程序中异议证明的推进责任

在专利审查程序中，对证明责任没有明确的定义。很多时

候都将其认定为如果一方未能依照证明责任规定来进行举证，那

么就会承担败诉的风险，这就是证明责任。在实际审查阶段，审

查员不会存在败诉的风险，所以，其并不会承担证明责任，因为

其驳回决定会由复审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并不是由法院来进行审

理。基于此，在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异议证明就是对申请人提出

的公知常识异议。要求审查员应具备可以说明理由的能力，其实

这是一种推进责任的程序。这里所指的推进责任主要就是在证明

能力相同的背景下，可以进一步加快专利审查程序，然后由审查

人员对申请人员或申请人员对审查人员提出的异议进行证明，这

样不仅可以提升公知常识约束作用，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滥用公

知常识。另外，引入推进责任理念可以使专利审查程序在进行的

过程中有正确的法律引导，全面推动专利审查程序顺利开展和进

行，同时满足专利审查程序的及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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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全文，针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来讲，法律

条例的制定总是滞后的，因为法律条例的形成需要经过长时间的

规划。所以，在使用法律条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法律法规

的原则，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过程中加强依法行政、提升依

法治国理念，全面平衡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样可以

有效发挥专利制度的创新，同时还可以提升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

展，为其提供支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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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专利审查过程中，相关审查人员是否需要对自己提出的公知常识承担证明责任有着较大的争议。因为专利审查的实际需要，

使其规定了“异议证明”的责任，进一步减少了分歧和损失。但有观点认为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善，尝试运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来进行规

定，但这样就会导致法理与逻辑出现混淆，使审查质量受到影响。基于此，本文主要论述专利审查程序中公知常识证明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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